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教[2013]71号

关于启动2013-2014学年度本科生实践创新学分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更好地开展本科学生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“课外实践与创新学分”的认定与管理工作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生实践创新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教〔2013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文件规定，学校决定启动2013-2014学年度本科生实践创新学分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实践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实行学校、院（系）两级管理：

1. 教务处在分管校领导的指导下，负责组织、管理全校实践创新学分认定工作；制定认定工作的有关文件；负责对教务管理MIS系统中实践创新学分的清理与管理；负责对各院（系）认定的实践创新学分进行随机抽查，以确保工作质量。

2. 各院（系）成立以分管院长（主任）担任组长的“实践创新活动学分认定工作组”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组”），负责实践创新活动学分认定的各项具体工作。

二、工作进度

1. 本学期末至下学期初，由各院（系）组织广大师生，认真学习《办法》，使每个在校师生都能熟练掌握实践创新学分的申报和认定程序，并知悉实践创新学分的重要意义。

2. 下学期第3周结束前，各院（系）成立实践创新学分认定工作组，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院系专业特点，制定本院系实践创新学分的实施细则。细则应包含实践创新学分认定工作的组织管理、学分构成、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和录入管理等内容。

3. 2014年5月15日前，由各院（系）根据《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受理本学年的实践创新学分的申报工作，成果截止时间为当年的4月30日。

4. 2014年5月30日前，各院（系）要完成实践创新学分的审核、确认、公示、记载和汇总上报等工作。教务处对各院（系）认定的学分进行随机抽查，以确保工作质量。

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加大实践创新学分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并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，切实做好实践创新学分的申报和认定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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